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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見主旨(1861555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4月1日農授水保字第1041861

332號公告「修正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所定水土保

持計畫格式（含水土保持規劃書）等5種格式」（如附件）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次計修正「書表格式」5種，修正重點如下：

(一)「水土保持計畫格式(含水土保持規劃書)」:配合書圖

之電子化管理，核（審）定本之PDF檔增列「數量依主管

機關要求」文字。

(二)「水土保持變更設計差異對照表」：刪除「水土保持規

劃書」勾選項目。

(三)「水土保持變更設計總工程造價差異對照表」：刪除「

水土保持規劃書」及「水土保持計畫」勾選項目。

(四)「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」：配合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

辦法第3條增訂第6款規定，開發種類勾選項目第6款修

改為「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產設施或林業設施之林業

經營設施，且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高度六公尺以下之一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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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建築物：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一公

頃，且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。

」，原勾選項目第6款及第7款，款次順移；開發規模新

增「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產設施或林業設施之林業經

營設施」之「建築物樓層」、「建築物高度」、「建築

面積」、「其他開挖整地面積」、「挖方」及「填方」

等需填列表格。

(五)「簡易水土保持處理完工申報書」：配合水土保持計畫

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增訂第6款規定，開發種類勾選項目

第6款修改為「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產設施或林業設

施之林業經營設施，且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高度六公尺以

下之一層樓建築物：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

未滿一公頃，且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

公尺者。」，原勾選項目第6款及第7款，款次順移。

二、旨揭相關書、表、格式可由本局全球資訊網（http：www.

swcb.gov.tw）/水保法規/水保法規資料庫/水土保持計畫

審核監督辦法（含本辦法所需書、表、文件之格式）下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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